
 

民 主 黨 對 骨 灰 龕 政 策 意 見 書  

 
 香 港 公 營 骨 灰 龕 一 直 供 不 應 求 ， 政 府 對 於 私 營 骨 灰 龕 更 缺 乏

一 套 有 效 的 監 管 政 策，令 私 營 市 場 幾 處 於 放 任 自 流 的 狀 況，造 成

今 日 私 營 市 場 的 流 弊 頻 生，政 府 有 責 任 立 法 規 管，並 盡 快 解 決 有

關 問 題 。  

 
 公 營 和 私 營 的 骨 灰 龕 市 場 息 息 相 關 ， 如 政 府 肯 決 心 盡 快 提 供

足 夠 的 公 營 骨 灰 龕 數 目 予 市 民 選 擇 ， 並 同 時 認 真 規 管 私 營 骨 灰

龕，除 令 市 民 有 足 夠 選 擇，私 營 骨 灰 龕 靈 位 價 格 合 理 化 外，並 會

同 時 令 其 在 監 督 之 下 ， 健 康 發 展 。  

 
 對 於 諮 詢 文 件 內 所 載 的 各 項 建 議 ， 民 主 黨 有 以 下 意 見 ：  

 
尊 重 地 區  發 展 公 營 骨 灰 龕  

 
 文 件 第 16 段 提 出 香 港 18 區 都 應 該 發 展 骨 灰 龕 。 其 後 ， 行 政

長 官 更 責 成 18 區 區 議 會 主 席 要 以 大 局 為 重 ， 承 擔 發 展 責 任 。  

 
 民 主 黨 贊 成 政 府 加 快 發 展 公 營 骨 灰 龕 設 施 ， 但 是 ， 現 時 ， 有

一 些 區 域 已 有 大 量 公 營 骨 灰 龕 靈 位，所 以，政 府 需 要 與 當 區 區 議

會 充 份 諮 詢，和 在 尊 重 地 區 居 民 意 願 下，並 有 充 足 的 交 通 設 施 配

套 下 ， 才 決 定 是 否 發 展 有 關 設 施 。  

 
 至 於 興 建 多 層 骨 灰 龕 大 廈 或 把 工 業 樓 宇 改 建 ， 民 主 黨 同 意 以

此 方 法 發 展 設 施 ， 大 量 增 加 公 營 骨 灰 龕 靈 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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宗 教 團 體 的 角 色  

 
 文 件 第 20 段 提 到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管 理 委 員 會 及 宗 教 團 體 在 提

供 骨 灰 龕 設 施 上 有 重 要 角 色 ， 民 主 黨 同 意 鼓 勵 他 們 發 展 更 多 設

施，但 是，有 些 團 體 只 是 假 宗 教 團 體 之 名，行 牟 利 之 實，違 規 興

建 骨 灰 龕，對 於 這 些 團 體，政 府 應 視 他 們 為 私 營 骨 灰 龕。但 是 ，

對 於 一 些 非 牟 利 性 質 的 宗 教 團 體 發 展 骨 灰 龕 設 施 ， 政 府 鼓 勵 之

餘，亦 盡 量 減 少 他 們 申 請 用 地 時 的 手 續，縮 短 他 們 興 建 設 施 的 時

間，以 使 在 公 營 和 私 營 之 外，增 加 這 類 型 的 骨 灰 龕 位，紓 緩 平 公

營 的 供 應 壓 力 ， 和 理 順 私 營 骨 灰 龕 位 的 價 格 。  

 
支 持 發 展 其 他 處 理 骨 灰 方 式  

 
 對 於 政 府 在 文 件 內 建 議 發 展 其 他 處 理 骨 灰 方 式 ， 包 括 將 骨 灰

撒 於 紀 念 花 園 或 指 定 海 域，民 主 黨 完 全 支 持，政 府 應 該 大 力 推 廣

這 等 方 式 ， 減 少 公 眾 對 骨 灰 龕 設 施 的 需 求 。  

 
使 用 年 限  

  
對 於 文 件 第 30 段 提 到 的 使 用 年 限 問 題，並 建 議 收 取 管 理 費 ，

將 無 人 續 期 的 龕 位 騰 空 轉 予 他 人 使 用。民 主 黨 認 為 要 小 心 處 理 有

關 建 議，必 須 要 評 估 申 請 人 和 其 家 人 的 意 願。尤 其 是 那 些 現 時 並

無 家 人 的 單 身 人 士 和 貧 困 家 庭，他 們 根 本 別 無 選 擇，在 不 能 負 擔

昂 貴 的 私 人 骨 灰 龕 位 下 ， 只 能 倚 賴 公 營 的 供 應 ， 單 身 人 士 身 故

後，未 必 有 家 人 協 助 續 期，貧 困 家 庭 繳 交 管 理 年 費 會 否 造 成 不 必

要 負 擔 ？ 這 些 都 是 諮 詢 文 件 未 有 提 及 的，如 果 因 此 把 原 屬 他 們 永

久 骨 灰 靈 位 轉 至 公 共 儲 存 庫，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必 須 考 慮，其 實 ，

儲 存 庫 只 是 漂 亮 化 的 名 詞，其 實 儲 存 庫 與 公 墓 的 功 能 類 同，這 樣

子 搬 來 搬 去，是 否 對 先 人 最 尊 敬 的 安 排 呢 ？ 民 主 黨 認 為 這 是 決 策



者 在 決 定 前 ， 必 須 要 審 慎 考 慮 的 。  

 
盡 快 立 法 規 管 私 營 骨 灰 龕  

 
 私 營 骨 灰 龕 的 問 題 較 公 營 的 更 為 複 雜 ， 這 一 年 政 府 的 骨 灰 龕

政 策 被 猛 烈 批 評，就 是 因 為 政 府 的 規 管 太 寬 鬆 和 法 律 上 灰 色 地 帶

太 多 所 致，造 成 處 於 私 人 骨 灰 龕 場 所 附 近 的 居 民 困 擾 不 已，甚 至

有 些 是 在 嚴 重 破 壞 當 地 生 態，諮 詢 文 件 內 的 建 議 能 否 徹 底 解 決 問

題 ， 民 主 黨 抱 存 疑 態 度 。  

 
 政 府 面 對 最 大 的 挑 戰 ， 是 如 何 理 順 居 民 和 私 營 骨 灰 龕 營 辦 者

的 矛 盾，即 使 未 來 可 以 制 訂 相 應 法 例，建 立 完 善 發 牌 制 度 有 效 規

管 私 人 骨 灰 行 業，但 是，在 現 時 與 法 例 生 效 期 之 期，至 少 還 有 兩

年 多 的 時 間，在 這 段 空 窗 期，政 府 已 在 諮 詢 文 件 內 指 明 會 在 新 法

例 生 效 日 期 前 ， 容 許 它 們 在 未 有 牌 照 前 暫 時 繼 續 經 營 。  

 
 民 主 黨 認 為 ， 政 府 的 暫 准 建 議 是 嚴 重 向 私 營 骨 灰 龕 營 運 者 傾

鈄，未 有 照 顧 現 有 居 民 的 意 願，亦 未 有 理 會 附 近 生 態 被 破 壞 後 的

後 果，即 使 是 現 時 証 實 了 違 規 的 私 營 骨 灰 龕 營 辦 者，當 會 在 法 例

生 效 期，大 肆 宣 傳，招 徠 消 費 者 光 顧，製 造 既 成 事 實，到 了 有 大

量 先 人 的 靈 位 被 安 放 於 私 營 骨 灰 龕 後，政 府 到 時 根 本 難 以 取 締 。 

 
因 此 ， 對 於 如 何 規 管 私 營 骨 灰 龕 ， 民 主 黨 有 以 下 建 議 ：  

 
一 .  立 法 前 採 取 措 施  讓 消 費 者 減 少 購 買 違 規 骨 灰 龕 售 賣 龕 位  

 
  文 件 55 段 建 議 獲 臨 時 豁 免 的 私 營 骨 灰 龕 在 獲 發 正 式 牌 照 之

前，必 須 凍 結 骨 灰 龕 位 的 數 目，並 須 停 止 出 售 骨 灰 龕。但 是，文

件 並 未 觸 及 在 法 例 生 效 之 前，違 規 私 營 骨 灰 龕 如 何 處 理。如 果 任



由 他 們 出 售 骨 灰 龕 位，只 會 對 消 費 者 不 公 平，和 造 成 既 成 事 實 ，

令 政 府 難 以 取 締。民 主 黨 建 議 政 府 應 發 出 通 告，建 議 消 費 者 不 要

購 買 文 件 第 42 段 列 入 表 二 的 私 營 骨 灰 龕 龕 位 ， 直 至 其 列 入 表 一

或 法 例 生 效 後 ， 它 們 被 核 實 為 合 格 的 私 營 骨 灰 龕 為 止 。  

 
二 .  盡 快 立 法  

 
 諮 詢 期 完 結 後 ， 必 須 在 本 屆 立 法 會 議 員 任 期 完 結 前 ， 完 成 立

法 程 序，縮 短 不 明 朗 時 間，保 障 消 費 者；而 在 立 法 後，諮 詢 文 件

建 議 的 兩 年 半 臨 時 豁 免 時 限 亦 太 長 ， 應 該 縮 短 至 一 年 ；  

 
三 .  訂 立 罰 則  拒 絕 向 違 規 者 發 出 牌 照 /續 牌  

 
 在 法 例 生 效 後 ， 無 論 是 已 合 格 抑 或 是 已 獲 臨 時 豁 免 的 骨 灰

龕，如 有 任 何 新 的 違 規 發 展 行 為，應 予 重 罰，除 吊 銷 牌 照 外，其

持 牌 人 亦 不 能 再 從 事 私 營 骨 灰 龕 業 務 。  

 
 
 

 
 


